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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规划局拟定的天津市控制性具体规划

治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

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规划局拟定的《天津市控制性具体

规划治理暂行规定》，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

人民政府 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天津市控制性具体规划治

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科学编制城市控制性具体规划（以下

简称控规），进一步规范编制控规的审批和治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控

规编制、审批和治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控规

，是指以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为依据，针对建设用地性

质、开发强度和空间布局等，提出的各项控制指标和规划要

求。 第四条 各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控规的编制

与治理工作，依法批准后的控规是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审批、

土地出让和转让方案制定的依据。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将控规编制经费纳入政府公共财政预算，保证控规的编制和

城市规划治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六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城镇

建设用地都应列入编制控规范围内。中心城区、滨海新区及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发展地区、旧城改造地区、近期发展

地区、储备土地、下一年度建设用地和拟出让的专项用地等

，优先编制控规。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控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有权对违反控规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八条 中心城区

、滨海新区和市人民政府确定重点发展地区的控规，由市城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天

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新城以及建制镇的控规，由区、县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区、县人民政府负责

征求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审批，报市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控规编

制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控规编制工作。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根据控规编制计划，制定规划编制任务书或规划设计条件

，通过下达指令性任务、委托、招标等方式，择优选定具备

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承担控规编制工作。 第十条 控规编

制应当依据《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同时遵

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

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 （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标准，并与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其他相关规划相

衔接。 （三）综合考虑土地使用现状、土地使用权属边界、

功能布局等因素，科学划定控规单元和地块。 （四）通过科

学论证，合理确定各项控制指标。 第十一条 控规编制应当包

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规划范围地块用地性质和规模。 （

二）确定各地块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

确定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地下空间利用具体要求。重点

地区还应当确定建筑高度。 （三）根据交通分析需求，确定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范围和站点位置、步行交通以及其他交通

设施。明确禁止开口路段，规定各级道路的宽度、断面和交

叉口形式及渠化措施、控制点坐标和标高。 （四）根据规划



建设容量，确定工程设施用地布局。 （五）根据地块条件，

确定黑线、蓝线、紫线、黄线、绿线、红线（以下简称“六

线”）等规划控制线。 （六）制定城市设计导则，提出重点

地段、重点区域各地块的建筑体量、建筑风格和色彩等具体

控制要求。 （七）明确相应的建设用地使用与建筑治理要求

。 第十二条 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

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六线”控制要求为强制性

内容。重点地区的强制性内容还包括建筑高度、建筑体量、

建筑风格、色彩等。 第十三条 控规成果包括规划文本、图则

和附件。 附件包括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相关研究报

告和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控规成果应当以

纸质和电子两种文件方式表达，并应及时归档。 第十四条 控

规方案按照审批权限实行分级审批。 由市人民政府审批的控

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的初步审查： １．征求有关部门和公众意见； ２．组织有

关专家进行论证； ３．提出审查意见。 （二）市规划委员会

审议。 （三）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由区、县人民政府审批的

控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区、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组织的初步审查： １．征求区、县有关部门和公众意见

； ２．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 ３．征求市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的意见； ４．提出审查意见。 （二）报区、县人民政

府审批。 （三）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控规方案进行公开展示，征询

公众意见。展示的时限不少于７日，展示时间、地点及公众

提交意见的期限、方式，应当在公共媒体上公布。 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收集、整理和研究公众的意见，必要时可



以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方式进行论证。 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综合公众意见后，由编制单位对控规方案进行修改

和完善。 第十六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控规批准

后60日内向社会公布，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控规治理数据库，进行动态

维护和治理，并在每年第一季度对上一年度控规实施情况进

行汇总，提交实施评估报告。 第十八条 经批准的控规不得擅

自调整。确需调整的，应按下列要求确定控规调整申请单位

： （一）经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的控规需要调整，由以下相关

单位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因区域和行业建设发展，需要

对划拨土地控规进行调整的，由区、县人民政府或市行业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已纳入市人民政府储备计划的地块、

已出让的土地、经市人民政府认定需要由市土地整理部门收

购储备的地块，由市土地整理部门提出申请；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涉及的地块需要进行控规调整的，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投资单位提出申请。 （二）区、县人民政府审批的控规需要

调整，由区、县人民政府参照本条第（一）项的内容确定申

请单位。 第十九条 控规调整分为强制性内容和非强制性内容

，调整程序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办理： （一）强制性内容包括

： 1.经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的控规需要调整的，由市人民政府

批转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申请单位要向市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规划调整可行性论证报告，市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题论证，征求有关部门和公众意见后

，提出控规调整论证报告，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2.区、县人

民政府审批后的控规需要调整的，由申请单位向区、县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规划调整可行性论证报告，区、县城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题论证，征求有关部门和公

众意见，提出控规调整论证报告，区、县人民政府在征求市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予以审批，报市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二）非强制性内容，由市或区、县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治理权限进行审批。 第二十条 同意调整

控规的地块，涉及强制性内容调整的，由各级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７日。 第二十一条 本规

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天津

市中心城区控制性具体规划治理暂行规定》（规国规字〔２

００１〕５２２号）同时废止。 天津市规划局 二○○七年五

月二十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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